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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定期报告披露新要求 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

日期： 2016­12­30

——深交所修订《定期报告相关披露事项备忘录》

近期，为贯彻落实证监会修订的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的具体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深市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，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有

效性，深交所修订了《定期报告相关披露事项备忘录》（以下简称“备忘录”）。

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本次备忘录修订的总体原则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，完善和细化定期报告的信息披露要求，同时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督与约束。

在备忘录修订过程中，深交所主板、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根据各自特色完善了定期报告披露要求，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：

一是明确定期报告披露的新要求。根据证监会定期报告准则的修订精神，细化关于扶贫工作、环境信息等社会责任的披露要求，明确披露精准扶贫社

会责任的要求以及重点排污单位的概念，强化商誉减值风险的披露，要求公司披露形成商誉的基础资产经营情况、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

二是做好执行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与定期报告披露的衔接。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定期报告时，需要结合所适用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要求，在相应章节

披露行业信息，提高信息披露内容的针对性。

三是统一定期报告内容的披露口径并新增了部分披露内容。针对上市公司日常咨询较多的定期报告披露事项，结合监管实践，明确定期报告披露时间

的相关要求，包括延期披露定期报告的申请期限和信息披露要求、定期报告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提前报告要求；新增违法违规公司退市风险评估及应

对预案的披露要求；明确募集资金使用及对外担保的部分指标的披露口径。

此外，本次备忘录的修订还对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豁免披露的原则，定期报告准则中“重大”这一概念的界定，以及采用创新销售模式的披露要求等

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
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接下来，深交所还将继续根据监管实践并结合不同板块特点，持续提升监管有效性，并举办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工作的全

面培训，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相关规则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知情权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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